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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被罰一趟即 48,000 元，現雖員警僅於平日開罰但一個月已可有 300 件違規，甚至大多駕

駛可能連安全距離如何計算都無法第一時間回答。 

三、故政府應加強宣傳，如利用道路之標線、號誌等判斷與前車安全距離之依據，及政府如何

舉發，以免駕駛一時疏忽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而受罰。 

（十九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食藥署在工業級碳酸鎂事件，政府應對

國內製藥工廠及供應商，明訂主成分要符合藥品級規定，對所

有吃進去人身體的賦形劑，也要能確保安全無虞的規格，並要

求明確標示，比照食品標示內容，讓消費者知道所食何物，並

應迅速明訂執行時間表。對於違規藥廠要嚴格執法並公告周知

，藥事法要明訂窩裡反條款、消費者保護基金、罰則及罰緩，

均不應低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，以防止黑心藥廠危及全民用

藥安全及傷害民眾健康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黑心胡椒粉添加「爽身粉」全台消費者驚恐未定，又意外燒出「藥」命風暴，國人一直以

為藥品 PIC/SGMP 應該安全無虞，但事實是 PIC/SGMP 藥廠人生製藥公司使用工業級原料

製藥外，還將工業級碳酸鎂賣給兩家藥廠，雖已將兩款問題藥品下架回收。但更多的國產

其他藥品就安全嗎？ 

二、食藥署在工業級碳酸鎂事件爆發後指出，已主動清查一○三家 PIC/SGMP 藥廠，但是在短

時間如何清查如此多的藥廠？所謂的清查藥廠有無用到工業原料，是由藥廠自白、自主填

報，還是派員到廠真正稽核？以現今消費者對食藥安全的要求，除非有現場證據，否則只

是掩耳盜鈴虛晃一招。 

三、政府對於原料藥管制，拿捏失準也語焉不詳；官員在立院的報告，早上強調無論是主成分

或賦形劑，藥廠只要用工業級原料製藥都違反《藥事法》，到了下午卻改口指目前只規定

藥品主成分的原料藥須有該署核發的許可證，賦形劑只要符合中華藥典等規格，即便向化

工行採購原料也無法可罰，除彰顯《藥事法》大漏洞，更暴露政府官員對法令生疏，論法

只憑想像的官僚心態。 

四、主管單位執法更是荒腔走板，問題產品批號未待釐清，就急著指示醫療院所、藥商下架回

收，台灣上萬家醫院、診所，詢問正確資訊、換藥下架一場混亂，最後卻是烏龍一場，民

眾及業者叫苦連天；醫院、藥廠、供應商、藥師及民眾，白白驚恐過一天，主管單位自行

掀起一場風暴，除了擾民之外，也重重傷害政府信譽，政府對藥品管理進退失據，民眾不

知如何自處，又怎能相信政府；台灣藥食安全，經過這一場騷亂會變得較有章法，或是船

過水無痕，仍然摸黑打混茫無頭緒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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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另外還有一嚴重問題，就是依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》，摻偽假冒的黑心食品業者，罰則

最重可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二億元罰鍰；可是相較於目前的《藥事法》規定，製藥廠違

法製藥，只能依劣藥處六到三十萬元罰鍰，情節嚴重者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；食品與藥

品出問題，後者處罰明顯過輕。 

六、「罰這麼輕藥廠及藥商會怕嗎？」工業鎂粉拿來當食品，有法可罰，拿來當藥吃，結果卻

可能沒事。危險風險高的劣（偽）藥比食品罰則輕，是藥品的法令黑洞；黑心食品和黑心

藥品的罰則不符比例原則，食藥署的管理原則出了問題，有如縱容藥商藥廠違法，傷害民

眾安全。 

七、台灣民眾每年就醫頻次高達十五次，平均每一處方簽用藥品項數為三點九項，藥品用量相

對於國際用藥量，多達十倍以上，加上我國已進入高齡社會，老人比率高，用藥就醫次均

高於國際同等級國家，國人用藥又大部分來自國產藥廠，假如政府管制不嚴，藥廠不能提

供安全無虞之藥品，那就是故意傷害民眾毒害國人健康。 

八、對國內製藥工廠及供應商，政府必須明訂主成分要符合藥品級規定，對所有吃進去人身體

的賦形劑，也要能確保安全無虞的規格，並要求明確標示，比照食品標示內容，讓消費者

知道所食何物，並應迅速明訂執行時間表。對於違規藥廠要嚴格執法並公告周知，藥事法

要明訂窩裡反條款、消費者保護基金、罰則及罰緩，均不應低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，以

防止黑心藥廠危及全民用藥安全及傷害民眾健康。 

（二十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行政院版本之國家安全法修正草案，針

對「網域安全」提出修法，授權行政院對全國網路進行保防監

控工作，恐有以「危害國家安全」為由無限上綱而致侵害言論

及思想自由之疑慮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安單位應將境外國安威脅與國內安全威脅明確定義及區隔，不能以「危害國家安全」為

由，使得網路蒐情無限上綱。 

二、假若國安法修正草案審查通過，相關單位應嚴格禁止國安局三處、調查局國內安全調查處

及警政署相關部門偵蒐學社運團體及陳抗個人之網路情資。 

（二十一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台灣各大水庫淤積導致儲水量減少，

清淤效率不彰、淤泥無法隨意棄置、大規模開挖清淤導致水

庫混濁無法飲用等問題該如何解決？希望經濟部水利署儘速

提出相關策進方案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
